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、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关于

调整烤烟成本调查户及有关事项的通知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AE_B6_E5_8F_91_E5_c80_320003.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办公厅、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关于调整烤烟成本调查户

及有关事项的通知(2006年8月8日 发改办价格[2006]1688号)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发展改革委（物价局）、烟草专卖局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家烟草专卖局办公室

关于进一步做好烤烟成本调查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价

格[2005]1561号）精神，科学、准确地反映烤烟生产成本和收

益情况，决定对全国烤烟成本调查户进行调整。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调整烤烟成本调查户对于提高烤烟成本调

查的代表性具有重要意义。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和烟草专卖局

要密切配合，相互支持，切实做好此项工作。 二、各地要严

格按照《全国烤烟成本调查点设置表》（见附件）对现有烤

烟成本调查县、户进行调整。取消和未列入名单的县原则上

不再承担烤烟成本调查任务。新增调查县和新增调查户的调

查县应当按照农产品成本调查样本设置要求选择确定新的调

查户，并做好对新增调查县成本调查人员和新增调查户的培

训工作。今后，如遇烤烟种植情况发生变化，需要调整调查

县、户时，由各省级价格主管部门与烟草专卖局协商确定。 

三、各级烟草专卖局要积极协助当地价格主管部门开展烤烟

成本调查工作，指定专人负责，并可对开展此项工作所发生

的调查户误工补贴和增加的相关费用予以适当补贴。新增烤

烟调查户所需误工补贴，由新增烤烟调查户所在地烟草分公



司根据当地的实际贴补情况每年定期一次性支付给当地价格

主管部门，由当地价格主管部门下达给农户，补贴金额一般

控制在500元/户以内。对于原有烤烟调查户，如果为保证调

查数据质量而增加了工作量，确需补贴的，补贴金额一般控

制在200元/户以内，其补贴途径与新增调查户相同。 四、各

地价格主管部门请在2006年9月底前参照《全国烤烟成本调查

点设置表》完成烤烟调查县、户的调整工作，并将调整后的

《全国烤烟成本调查户基本情况》按农产品成本汇总软件中

的格式用Excel表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（价格司），12月底前

完成培训工作。 五、《全国烤烟成本调查点设置表》从2007

年烤烟调查期开始启用，请各地价格主管部门和烟草专卖局

做好各项准备工作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

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